海南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局关于优化调整

离职提取业务办理条件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

各住房公积金缴存职工，各直属局、各处室：

为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切实解决离职人员改善居住和生活需求的实际问题，提升住房公积金缴存职工的幸福感和满意度。结合我省实际，现就优化离职人员提取住房公积金的办理条件通知如下：
一、优化调整离职提取业务办理条件
与单位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的缴存职工，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可申请销户提取本人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

（一）非本省户籍，在我省住房公积金及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停缴满6个月以上，且未在外省继续缴存住房公积金的。

（二）本省户籍，在我省住房公积金及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停缴满12个月以上，且未在外省继续缴存住房公积金的。

离职提取业务办理方式及办理要件

离职提取业务实行承诺制办理。省内户籍职工，能共享到户籍信息的，“零材料”申请承诺办理；省外户籍职工、未能联网获取到户籍信息的，提交《户籍簿》申请办理。

缴存职工应当诚实守信,严格按照规定申请办理。如通过虚假承诺、伪造申请材料等方式违规提取的,一经核实,需将所提资金全部退回,并按照住房公积金信用评价有关规定实施信用惩戒。

离职提取业务办理渠道

    缴存职工符合离职提取业务办理条件的，可通过“海易办”APP、海南政务服务网线上渠道或到各市县政务服务中心住房公积金服务窗口申请办理。
四、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实施，原《关于印发<海南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局住房公积金缴存职工离职提取业务规定>的通知》（琼公积金归[2022]7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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